
需建立系统化的

管辖权协调和解决机制

随着犯罪全球化的演进以及信息网络技术不

断发展， 越来越多刑事案件出现了涉外因素， 办

理实务中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管辖和

证据审查问题尤为突出。

而涉外刑事案件管辖问题中的难点， 主要集

中在属人管辖的认识分歧、 犯罪地的界定等方

面。

涉及国际法

和国内法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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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犯罪行为地、结果地

确定属地管辖

刘晓光： 谈到涉外刑事案件的管

辖， 我用因案件涉及的货物天然具有

跨境属性而自带涉外因素的走私犯罪

案件举例。 实践中，主要依据走私犯罪的

行为地、结果地发生在我国境内，根据属

地管辖原则享有管辖权。 然而，随着走私

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 犯罪

的链条越来越冗长、分工越来越明确，部

分案件的管辖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复杂

性。 以海上绕关走私为例，主要是指通过

海上的非设关地运输、 携带国家禁止或

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行为。

这种行为完全逃避了海关监管， 通常采

用海上接驳、改装船舶藏匿货物等方式，

常见用于走私成品油、冻品等大宗货物，

且海上绕关走私多涉及境内接驳船在我

国领海外与卖方“母船”接驳交货走私入

境的行为， 货物卖家大多是外国自然人

或单位，母船多为外籍船只，船上人员

多为外国人，具有较强的涉外属性。此

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认为母船与接驳船都

构成犯罪的，应当享有管辖权。

2019 年，“两高一署”出台《打击非设关

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明确

“行为人与他人事先通谋或者明知他人从事

走私成品油犯罪活动，而在我国专属经济区

或公海向其贩卖、过驳成品油的，应当按照

走私犯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明

确“办理非设关地走私白糖、冻品等刑事案

件的相关问题，可以参照本纪要的精神依法

处理”。

另外，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犯罪的行为

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就认为

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可以进行管辖。 走私

行为的结果是使境外货物违法进入我国国

境，因此我国可以对这些共犯进行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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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喜芬：涉外刑事案件

的管辖问题涉及国际法和

国内法两个层面。 在国际法

层面，《刑事审判参考》有专

门关于跨国犯罪案件如何

确定管辖权的案例和文章，

其中提到了一般性的处理

原则。 在国内法层面，涉及

刑事诉讼中的职能管辖、地

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问题。

如果是基于属地管辖原则

确定我国具有管辖权，在具

体案件中与国内行为地和

结果地的连接点可能非常

多元， 此时如何确定管辖，

就又涉及国内刑事诉讼法

的管辖确定问题。 如果是基于

属地管辖和保护管辖原则确

定我国具有管辖权，要确定国

内某一具体检察院和法院进

行管辖，涉及以犯罪地管辖为

原则、以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

例外的管辖确定方式，所以犯

罪地是确定国内某一检察院

和法院具有刑事诉讼地域管

辖的基本原则。 但如果一个案

件基于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

原则确立了我国具有刑事管

辖权，国内没有对应的某一具

体地域的检察院法院进行管

辖，我认为可通过建立管辖权

争议解决机制予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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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三分院 王岚 静安区人

民检察院 王嘉）

许春明： 涉外刑事案件

包括主体涉外、行为涉外、标

的涉外和结果涉外， 在知识

产权领域， 有一个管辖原则

非常关键，即“更密切联系原

则”。 该原则主要出现于标准

必要专利 （SEP）全球许可费

率的管辖权问题中， 涉及对

自身国家司法主权的维护 。

国外法院以英国法院为主 ，

最早做出了对全球费率管辖

的判决，同时颁布禁诉令，禁

止当事人再到其他国家提起

诉讼。 2021 年，在 OPPO 诉

夏普案中， 中国法院首次应

用 “更密切联系原则” 解决

SEP 全球许可纠纷的管辖权

争议，并于 2022 年 OPPO 诉

诺基亚案中再次应用该原

则。 以前的管辖原则，比如主

权原则、国际礼让原则、更方

便原则、适当联系原则、意思

自治原则等， 都是国

际管辖中的基本原

则，根据这些原则，很

可能出现多头管辖的

情况。 而最高法提出

的更密切联系原则 ，

需要在多个有

管辖权的国家

中 ， 甄别法律

关系更为密切

的主体 ， 更有

利于专利许可

费纠纷的有效

解决。 我认为，

最高法针对标

准专利许可费

的管辖提出的

更密切联系原

则是一种理论创新， 不但具

有一定理论基础， 也展现了

国际交流中的有理有节。

翟巍： 面对涉外刑事案

件的管辖权冲突， 要建立一

个系统化的管辖权协调机

制。 管辖权争议涉及国际法

上的冲突法， 所以在设立管

辖权争议解决机制时， 既要

考虑我国的国家利益， 也要

考虑国际法中冲突法的相关

规则， 思考如何将其融入我

国的内部规则中， 这样才能

从国内、国际的视角，实现融

合贯通。 一些高科技企业所

拥有的商业秘密， 不仅是它

们在全球市场保持创新优势

的核心资产， 更成为我国在

关键科技领域实现自主可

控、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

支撑， 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

安全利益。 当这些高科技企

业遭遇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业

秘密法律纠纷时， 检察机关

在确定管辖权过程中， 有必

要将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作为

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以维

护我国科技主权和经济安

全。 例如，我国高科技企业的

核心算法是核心机密， 也是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如

果涉及这类算法的商业秘密

法律纠纷在国外法院进行诉

讼， 可能导致最核心的信息

泄露，损害企业的权益，甚至

损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针

对这类情况， 我认为在设立

管辖权争议解决机制时 ，要

尽可能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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